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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注册制下提高

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规则”）、发行

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

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

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

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3年审计报告和发行

人出具的2023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专业机构出

具的专业意见以及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人

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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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2023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且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

渝开01、20渝开02、20渝开03、21渝开01、22科建01、22科建02（以下简称“各期债

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163563.SH 163564.SH 175421.SH 175666.SH

20渝开01 20渝开02 20渝开03 21渝开01

重庆高新区开

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2020年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

重庆高新区开

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2020年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

重庆高新区开

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2020年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品种一)

重庆高新区开

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2021年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3+2（年） 5（年） 3+2（年） 3+2（年）

7.00 3.00 6.00 4.00

1.70 3.00 0.75 1.90

3.80% 4.49% 4.70% 4.60%

无 无 无 无

2020.05.26 2020.05.26 2020.11.17 2021.01.21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每年5月26日

付息 ,节假日

顺延

每年5月26日

付息 ,节假日

顺延

每年 11月 17

日付息 ,节假

日顺延

每年1月21日

付息 ,节假日

顺延



4

无 无 无 无

/ AA+ / AA+ AA+ / AA+ AA+ / AA+ AA+ / AA+

/ AA+ / AA+ AA+ / AA+ AA+ / AA+ AA+ / AA+

194518.SH 182525.SH

22科建01 22科建02

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3+2（年） 3+2（年）

14.00 6.00

14.00 6.00

3.58% 3.16%

无 无

2022.05.10 2022.08.30

单利计息，到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期偿付

每年5月10日付息,节假日顺延 每年8月30日付息,节假日顺延

由重庆高新开发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担保

由重庆高新开发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担保

/ AA+ / - AA+ / -

/ AA+ / - A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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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牌

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1次。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

事务负责

人发生变

动

根据重庆高新开发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党群人事部《

关于周慧芝等3名同志任职

的通知》文件及工作安排，

经2023年3月13日重庆科学

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第9次党委会研究决

定（《中共重庆科学城城市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关

于周慧芝等2名同志任免职

的通知》（重科城建司委发

(2023)2号））

由熊燕同志任重庆科学城城

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中

心主任，同时担任公司信息

披露负责人；周慧芝女士不

再担任公司财务中心主任及

信息披露负责人。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

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

，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

，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

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理人

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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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对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土地开发，

房地产开发，药品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

项目：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树木种植经营；现代产业体

系构建和高新科技成果转化等进行投资、建设、管理和资本运作，进行自

有和管理的地产、楼宇、厂房等资产的销售及租赁，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外广告，财务咨询，销售五金、交电、建材、阀门、通用机械、

金属材料、水泵、木制品、电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电线电缆、配

电开关控制设备、照明器材、仪器仪表、劳动防护用品，通用设备制造，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制造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旅游项目开发，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发动机生产)，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

发动机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67,416.86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196,310.57万元。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30,367.45万元，实现净

利润20,106.32万元。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3,520,729.62 3,488,516.29 0.92%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80,265.15 3,747,824.94 8.87%

资产总计 7,600,994.78 7,236,341.23 5.04%

流动负债合计 2,156,185.49 2,184,337.47 -1.29%

非流动负债合计 2,864,244.46 2,681,181.44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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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5,020,429.95 4,865,518.91 3.1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80,564.83 2,370,822.32 8.8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29,092.69 2,154,632.13 8.10%

营业收入 267,416.86 166,849.50 60.27%

营业利润 30,367.45 35,728.69 -15.01%

利润总额 27,932.58 30,383.75 -8.07%

净利润 20,106.32 28,101.52 -28.4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146.19 27,773.68 -2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174.82 -426,005.51 121.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6,172.99 -373,994.77 149.7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3,563.60 807,073.20 -74.7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73,784.21 7,072.93 -1,143.19%

资产负债率（%） 66.05 67.24 -1.77%

流动比率 1.63 1.60 2.24%

速动比率 0.30 0.37 -20.15%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已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不涉及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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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2023年度，20渝开 01、20渝开 02、20渝开 03、21渝开 01、22科建 01、

22科建 02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各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故不涉及现场检查安排。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66,849.50万元和267,416.86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8,101.52万元和20,106.32万元。

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分别为872,966.47万元和

980,180.13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偿债意愿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现金流基本稳定，

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现持有已注册待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规模15.30亿元。必要

时，还可通过注册发行新的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偿还

存续债务。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以下债券有增信机制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94518.SH 22科建01 是
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担保

重庆高新开发

建设投资集团

增信机制无变

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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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82525.SH 22科建02 是
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担保

重庆高新开发

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增信机制无变

动情况

本报告期内，22科建01和22科建02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20渝开01、20渝开02、

20渝开03、21渝开01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

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

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

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制

定了20渝开01、20渝开02、20渝开03和21渝开01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

集、通知、决策机制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20渝开01、20渝开02、20渝开03

和21渝开01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20渝开01、20渝开02、20渝开03和21渝开

01的偿付工作，并通过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

20渝开01、20渝开02、20渝开03和21渝开01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

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债券存续期间，由财务部牵头组成偿付

工作小组，组成人员来自公司财务部等相关部门，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

之相关的工作。

3、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20渝开01、20渝开02、20渝开03和21渝开01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

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

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的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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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

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20渝开01、20渝开02、20渝开03和21渝开01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

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

有人的正当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

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

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措施。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公司将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有关规定将发生的事项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

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将在发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的重大事项时及

时召集债券持有人大会。

针对20渝开03和21渝开01，发行人设置了交叉违约条款：

6、交叉违约条款

发行人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无论在任何一家银行出现债务违约情况，都视

同20渝开03和21渝开01违约。所有20渝开03和21渝开01投资机构均有权要求20

渝开03和21渝开01提前到期。

针对22科建01和22科建02，发行人设置了资信维持承诺和救济措施：

7、资信维持承诺

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

（1）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重要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申请破产或者

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等可能致发行人偿债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

（2）发行人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或者利息的其他情形。

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上述约定的资信维持承诺情形的，发行

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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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相关事

项的，发行人将在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违反资信维持承诺且未在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的，持有人有权要求

发行人按照以下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8、救济措施

如发行人违反上述相关资信维持承诺要求，且未能在上述约定期限恢复相

关承诺要求或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持有本期债券30%以上的持有人要求，发行

人将于收到要求后的次日立即采取如下救济措施，争取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等

形式与债券持有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1）在30个自然日提供并落实经本期债券持有人认可的其他和解方案。

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在2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

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

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

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63563.SH 20渝开01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5月26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3+2(年) 2025年5月26日

163564.SH 20渝开02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5月26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5(年) 2025年5月26日

175421.SH 20渝开03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1月17

日付息,节假
3+2(年)

2025年11月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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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顺延

175666.SH 21渝开01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月21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3+2(年) 2026年1月21日

194518.SH 22科建01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5月10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3+2(年) 2027年5月10日

182525.SH 22科建02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8月30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3+2(年) 2027年8月30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63563.SH 20渝开01
发行人已于2023年05月26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63564.SH 20渝开02
发行人已于2023年05月26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75421.SH 20渝开03
发行人已于2023年11月17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75666.SH 21渝开01
发行人已于2023年01月30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94518.SH 22科建01
发行人已于2023年05月10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82525.SH 22科建02
发行人已于2023年08月30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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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

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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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度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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